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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方案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政府有关部门，省属驻州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21〕19号）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科学

绿化的实施意见》（甘政办〔2022〕111号），切实推动我州科学

绿化工作高质量发展，经州政府同意，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方

案。

州政办发〔202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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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坚持科学、生

态、节俭的绿化发展之路，进一步推深做实林长制，增强生态系

统功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优化国土空间治理体系，提升生态

系统碳汇增量，科学开展国土绿化行动，为加快建设团结富裕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甘南、加快建设青藏高原绿色现

代化先行示范区提供生态保障。

（二）工作原则

坚持保护优先、系统治理。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保护与培

育相结合，人工修复与自然恢复相结合，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构建系统治理新体系。

坚持优化布局、规划引领。加强顶层设计，衔接国土空间规

划和各类专项规划，优化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布局，构建规划

引领新机制。

坚持因地制宜、科学绿化。立足自然资源禀赋，科学选择绿

化方式，根据立地条件，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乔灌

草结合，注重营造混交林、体现生物多样性，构建科学绿化新格

局。

坚持质量优先、节俭务实。统筹考虑生态合理性和经济可行

性，数量和质量并重，科学开展国土绿化，构建节俭务实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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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目标

紧紧围绕“一屏两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黄河、长江

上游水源涵养补给生态功能区）国家生态功能定位，以“努力打

造‘五无甘南’、着力创建‘十有家园’，建设青藏高原绿色现代化

先行示范区”为目标，积极探索科学绿化“甘南新模式”。到 2025

年，完成营造林任务 48万亩，种草 30万亩（每年 10万亩），全

州森林覆盖率达 24.06% ，森林蓄积量达 1.02亿立方米（其中州

属森林覆盖率达到 15.84% ，森林蓄积量达到 0.21亿立方米），草

原综合植被盖度保持在 97% 以上，湿地保护率达 36.83% 以上，

村庄（含建制镇）绿化率达到 40% 以上，公路宜林路段绿化率达

到 35% 以上。林草质量稳步提升，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绿色产业

不断壮大，生态意识显著增强，点线面相结合的科学绿化体系基

本形成，持续推动绿色发展。

二、重点任务

（一）科学编制绿化规划。各县市要结合造林绿化空间调查

评估成果、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和国土空间规划，统筹生态

建设和耕地保护，结合城镇开发和乡村振兴，精准划定和合理安

排绿化范围和目标任务，将绿化任务和绿化成果落到实地、落到

图斑、落到数据库，科学编制绿化规划（实施方案），实现多规

合一，全面负责本辖区科学绿化方案的组织实施和督促落实。任

何部门、单位或个人不得随意变更规划，不得擅自改变绿化用地

面积、性质和用途。（州林草局、州发展改革委、州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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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住建局、州农业农村局、州文旅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县市

人民政府负责落实。以下均需各县市人民政府落实，不再列出）

（二）合理安排绿化用地。围绕绿化目标任务，综合考虑土

地利用性质、土地适宜性等因素，科学划定绿化用地。县市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依据科学绿化、城市绿化相关规划及年度国土变更

调查情况等，提出城乡可利用绿化空间，县市林草主管部门牵头

安排第二年绿化目标任务，报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绿化用

地以宜林荒山荒地荒滩荒丘、荒废和受损山体、废弃矿山、退化

林地草地以及灌木林地、其他林地（疏林地、迹地）、其他土地

（盐碱地、沙地、裸土地）等为主。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

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鼓励采取拆违建绿、

留白增绿及通过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利用废弃闲置土地等方式增

加绿化用地。依法合规开展公路、江河渠两侧、湖库周边、机场、

旅游景区等绿化建设，不得超标准征占房屋、土地开展绿化。严

禁开山造地、填湖绿化，禁止在草原上植树造林、在河湖管理范

围内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州自然资源局、州林草局、州住房

城乡建设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务局、州农业农村局、州文旅

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深入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依托甘南黄河上游水源

涵养区生态保护和修复、秦岭西段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修复等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推进天然林保护修复，生态公益林资

源安全。建立健全林草湿生态资源保护机制，实施濒危野生动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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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抢救性保护及自然保护地建设，推动若尔盖国家公园及合作美

仁、玛曲阿万仓国家草原公园建设。实施草原生态治理项目，提

升草原生态系统功能。积极推进国家储备林、林草碳汇项目开发

建设。（州林草局、州发改委、州财政局、州自然资源局、州农

业农村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切实加强重点区域植被恢复。结合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总体布局，采取以自然恢复为主、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

措施，加快推进重点区域植被恢复。林分质量退化区域，启动实

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和示范项目，营造生态防护林、公益林、

水源涵养林等，增强生态防护功能；沙化严重区域，严格禁止人

为活动和放牧等损害行为，积极营造防风固沙林，提高生态固沙

能力；草场退化重点区域，开展人工修复，逐步恢复和增加草原

植被；地震、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创面区域，加强生态修复

和人工治理；白龙江、洮河、大夏河、拱坝河等干热河谷地区，

集中连片、整流域整山系推进植被恢复综合治理。舟曲县：以巴

藏、立节、憨班、峰迭、南峪、大川、拱坝、曲告纳等区域为重

点，每年至少建设 500—1000亩以上造林工程 1—2处；迭部县：

以卡坝、尼傲、旺藏、洛大、桑坝等区域为重点，每年至少建设

500—1000亩以上造林工程 1—2处；卓尼县：以洮河沿岸生态

脆弱区域为重点，每年至少建设 500—1000亩以上造林工程 1

处；临潭县：以王旗、店子、洮滨等区域为重点，每年至少建设

500—1000亩以上造林工程 1处；夏河县：以达麦、王格尔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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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当、曲奥等区域为重点，每年至少建设 500—1000亩以上造林

工程 1处。（州林草局、州发改委、州财政局、州自然资源局、

州水务局、州生态环境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统筹推进城乡绿化。积极组织开展森林城市、森林小

镇、森林乡村创建工作。结合生态文明小康村和乡村绿化美化建

设，以街道绿化、庭院绿化、村路绿化、小游园建设等为重点，

充分利用废弃地、边角地、房前屋后等未利用地，大力开展四旁

植树，推进见缝插绿、拆旧建绿、立体增绿，做到应绿尽绿。结

合老旧城区改造、易地搬迁，采用拆违建绿、拆墙透绿、见缝插绿

等方式，推进城市生态修复，提升城区公园、绿地以及道路、街道、

小区等绿化水平。加大城乡公园绿地建设，推广小微公园、口袋公

园，提升城乡绿地生态功能，形成布局合理的公园绿地体系，有效

发挥绿地服务群众、休闲游憩、体育健身、防灾避险的综合功能。

同时，综合考虑道路、土壤、路旁建筑、管线以及自然美观等因素

优化行道树、隔离带植物品种配置，加强日常养护，提升城乡居民

绿色宜居感受。（州住建局、州农业农村局、州林草局、州自然资

源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持续推进通道及景区绿化。以临合、卓合高速，国道

213线（甘南段）、省道 306线（徐合公路沿线）、省道 313线以

及县乡道路、重点景区连接道路为重点，全面绿化通道沿线可视

范围内的裸露土地，在景区空地处增绿、脏乱处覆土添绿、荒山

荒地进行绿化美化，着力打造绚丽多彩风景线。坚持改造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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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与美化、植绿与造景相结合，加大拉卜楞、冶力关、扎尕那、

拉尕山、大峪沟 5大景区造林绿化力度，努力提高绿化覆盖率，

提升景区绿化水平和旅游品质。在道路绿化中，靠近线路地带以

灌、草、花为主，远离线路地带以灌、乔为主，形成乔、灌、草、

花立体复层的绿化带。交通部门负责辖区内国道、省道公路用地

范围内绿化工作，林草部门负责国道、省道公路建设用地范围以

外绿化工作，各县市负责辖区内农村公路绿化工作。（州交通运

输局、州林草局、州文旅局、州住建局，州发改委、州自然资源

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深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依法落实全民义务植树责任，

扎实开展义务植树行动，全州每年完成义务植树 195万株以上，

适龄公民尽责率达到 90% 以上。各县市要明确划定年度义务植树

区域，分单位划片包干进行绿化，将绿化区域、面积、树种等通

过多种媒介向社会发布，动员社会各界和适龄公民参加义务植

树。拓展义务植树尽责形式和渠道，积极开展义务植树“互联网+”

行动，鼓励单位、团体和个人通过捐资捐苗、认建认养等方式，

提高义务植树尽责率。要将义务植树尽责情况纳入县市林长制考

核内容，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省属驻州各单位要主动参与

地方植树造林活动，根据地方安排完成建设任务。（州、县绿化

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八）积极培育使用良种壮苗。根据自然条件、植被生长规

律和生态建设需要，按照“适地适树、良种壮苗、就近调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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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以乡土树种草种为主，引种驯化树种草种为补充，科学选择

绿化树种草种。加强乡土林草种质资源的调查研究、选育繁育、

推广使用力度。科学推进采种和种苗繁育基地建设，提高造林苗

木良种使用率。苗木栽植要遵循“近自然”原则，做到适时、适量、

适度，除必须截干栽植的树种外，应使用全冠苗、原冠苗，杜绝

片面追求景观化等情况发生。坚决反对“大树进城”等急功近利行

为，多营造混交林，增强林分抵御病虫害能力。坚持以水定绿、

适地适绿，合理运用集水、节水造林种草技术，防止过度用水造

成生态环境破坏。（州林草局、州农业农村局、州科技局、州财

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不断加强绿化项目管理。绿化项目要科学编制作业设

计或实施方案，项目主管部门要会同林草、自然资源、水务等部

门对作业设计的树种草种选择、用地、用水、技术措施等进行合

理性评价，避免出现资源浪费，资金损失。林草部门要参与重点

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建设规划、作业设计、施工建设和检查验收

全过程，并对项目建设进行批复前审查，确保项目科学、合理实

施，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监管。（州自然资源局、州发改委、

州林草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巩固提升绿化质量和成效。深入贯彻森林草原防灭火

法律法规，着力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基础设施及生物防火隔离带

建设，落实宣传教育、群防群治、火源管控、计划烧除等火灾预

防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森林草原防灭火综合能力，严防重大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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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草原火灾发生。严格古树名木管理，实行动态监测，挂牌保

护，常态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抢救复壮，保护修复其自然生态环

境。以林长制为抓手，实行最严格的林草资源保护制度，严厉查

处乱砍滥伐、非法开垦、非法侵占林地草地和城市绿地等破坏绿

化成果、损害林草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常态化开展打击非法猎

杀和经营利用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活动。持续防控外来物种入

侵，严防以松材线虫病为主的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疫情发生。（州

林草局、州应急管理局、州住建局、州生态环境局、州公安局等

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一）积极发展绿色富民产业。探索林果、林药、林菌、

林禽、林畜、林蜂等多种森林复合经营模式，鼓励发展林下种养

殖业。继续实施核桃、花椒优势特色产业三年倍增行动计划，适

度扩大优势区域面积，促进林果产业发展，推进特色林果产业提

质增效。充分利用“洛克之路”“洮河民族民俗旅游风情线”“白龙

江高山峡谷旅游风景线”“213国道”等，结合红色文化资源、民俗

特色文化等元素，加快推进森林旅游、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大力

培育生态产品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加强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州自然资源局、州农业农村局、州文旅局、州林草局等按职责

分工负责）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和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科学绿

化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工作举措，全力推进科学绿化。



—10—

林草部门负责统筹做好绿化规划和年度计划安排，加强工作指导

和督导检查。州、县绿化委员会要充分发挥组织领导、宣传发动、

协调指导等作用，持之以恒推进全民义务植树，切实做好科学绿

化监督、检查等工作。（州、县绿化委员会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

负责）

（二）健全政策机制。各县市要合理安排资金，积极引导社

会资本通过自主投资、与政府合作、公益参与等模式参与林草生

态保护修复；鼓励采取以奖代补、贷款贴息等方式创新科学绿化

投入机制，形成资金投入合力；争取每年安排生态转移支付资金

的 20% 用于科学绿化。用好国家储备林建设优惠政策，争取将符

合条件的区域全部纳入国家储备林建设规划，扩大建设规模，对

集中连片开展林草修复达到一定规模和预期目标的，允许依法依

规取得一定份额的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可利用不超过 3% 的修

复面积，从事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特色林果、林下经济等产业

开发。各级财政要加大生态修复、乡村绿化、森林质量提升、林

草碳汇、经济林果等项目资金支持。深化国有林场、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推进相关资源权益集中流转经营。建立完善绿化后期养

护管护制度和投入机制，提高成林率和科学绿化成效。（州财政

局、人行甘南州中心支行、州农发行、州发改委、州自然资源局、

州林草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强化科技支撑。各县市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关键林草技

术研究试验，以困难地造林、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绿色防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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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优质丰产栽培、林草良种的选育繁育、草原治理等为重点方向，

提高林草生产科技含量。积极争取国家、省级资金，在符合条件

的县市实施林草科技推广示范项目和科研项目，提高林草科技成

果转化率，拓宽“两山”转换渠道，促进社会经济增长与林草生态

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州林草局、州科技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严格督导考核。各县市和有关部门要推深做实林长制，

严格落实林草资源保护和发展目标责任，把科学绿化作为林长制

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强化科学绿化管理、监督检查、考核评价

等工作。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弘扬科学绿化理念，普及科学绿化

知识，倡导节俭务实绿化风气，树立正确的绿化发展观政绩观。

对违背科学规律和群众意愿搞绿化的错误行为，及时制止纠正；

对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追责。（州自然资源局、

州林草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月 10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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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月 13日印发

共印 56份


